附件2
砀山县文旅体局2024年“一业一查”跨部门联合随机抽查工作计划
	序号
	任务名称
	联查
部门
	抽查事项
	联查
对象
	检查主体
	责任
分工
	抽查比例
	时间
安排
	备注

	1 
	2024年度文艺类、体育类校外培训机构部门联合抽查
	文游体局
	培训内容、培训班次、招生对象、教师资质、培训行为的检查。
	全县文艺类、体育类校外培训机构
	文旅体部门、市场监管部门、消防部门
	文旅体局发起，同级市场监管部门、消防部门按职责分工负责。
	抽查基数，按照实际情况抽取，抽查比例20%，按不低于5%比例随机抽取，根据监管对象信用风险分类不同等级采取差异化抽取比例
	2024年3月至10月
	

	
	
	市场监管局
	价格行为检查；广告发布行为的检查；登记事项检查；公示信息检查。
	
	
	
	
	
	

	
	
	消防大队
	消防安全情况检查
	
	
	
	
	
	

	2 
	2024年旅行社联合抽查
	文化和旅游部门
	旅行社经营信息检查；旅行社经营行为检查；旅行社管理情况检查；旅行社旅游安全情况检查；旅行社文明旅游情况检查
	全县旅行社
	文旅体部门、市场监管部门
	省文化和旅游厅发起，县文旅体局、县市场局按职责配合落实
	抽查比例由省厅确定
	2024年3月至11月
	

	
	
	市场局
	合同格式条款的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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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联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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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备注

	3 
	2024年广播电视播出机构联合抽查
	文旅体局
	对广播电视播出机构的检查
	全县广播电视播出机构
	文旅体部门、市场监管部门
	县文旅体局牵头发起，县市场局按职责负责；
	抽查基数，按照实际情况抽取，抽查比例100%
	2024年3月至11月
	

	
	
	市场局
	广告发布登记情况的检查；广告经营者、广告发布者建立、健全广告业务的承接登记、审核、档案管理制度情况的检查；对虚假广告的行政检查；对其他违法广告行为的行政检查
	
	
	
	
	
	

	4 
	2024年营业性演出经营活动从业单位联合抽查
	文旅体局
	营业性演出经营活动从业单位取得许可证情况检查；营业性演出经营活动从业单位经营情况检查。
	全县营业性演出经营活动从业单位
	文旅体部门、公安部门、市场监管部门
	县文旅体局牵头发起，同级公安部门、市场监管部门按职责分工负责；
	根据实时数据，按10%比例随机抽取抽查基数
	2024年3月至11月
	

	
	
	公安部门
	治安安全情况检查
	
	
	
	
	
	

	
	
	市场监管部门
	登记事项；公示信息情况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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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2024年印刷企业联合抽查
	文旅体局
	印刷企业检查
	全县印刷企业
	文旅体部门、市场监管部门
	县文旅体局牵头发起，县市场局按职责分工负责；
	抽查基数，按照实际情况抽取，抽查比例5%
	2024年3月至11月
	

	
	
	市场监管局
	广告违法行为检查；企业登记事项检查；公示信息检查
	
	
	
	
	
	

	6 
	2024年出版物经营单位（书店）联合抽查
	文旅体局
	所发行的出版物内容、规范、版权符合规定情况检查；主要登记事项变更情况的检查；出版物经营活动符合规定情况的检查
	全县出版物经营单位（书店）
	文旅体部门、市场监管部门
	县文旅体局牵头发起，县市场局按职责分工负责；
	抽查基数，按照实际情况抽取，抽查比例5%
	2024年3月至11月
	

	
	
	市场局
	企业登记事项检查；公示信息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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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2024年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联合抽查
	文旅体局
	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检查（是否接纳未成年人；是否擅自停止实施经营管理技术措施；是否悬挂《网络文化经营许可证》和未成年人禁入等标志；是否按规定核对、登记上网消费者的有效身份证件和记录有关上网信息；名称、住所、法定代表人或者主要负责人、网络地址或者终止经营活动等项目变更情况是否向文化行政部门办理有关手续或者备案）
	全县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
	文旅部门、公安部门、消防部门、市场部门
	文旅体局牵头负责、县公安局、县消防支队、县市场局按职责配合落实
	抽查比例由省厅确定
	2024年3月至11月
	

	
	
	公安局
	对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是否依法履行信息网络安全职责及治安的监督检查
	
	
	
	
	
	

	
	
	消防支队
	消防安全情况检查
	
	
	
	
	
	

	
	
	市场局
	登记事项；公示信息情况检查。
	
	
	
	
	
	

	8 
	2024年艺术品经营单位联合抽查
	文旅体局
	从事艺术品经营活动检查；艺术品经营单位备案情况检查
	全县艺术品经营单位
	文旅部门、市场监管部门
	县文旅体局牵头发起，县市场局按职责分工负责；
	抽查基数，按照实际情况抽取，抽查比例10%
	2024年3月至11月
	

	
	
	市场监管局
	登记事项；公示信息情况检查
	
	
	
	
	
	

	9 
	2024年度全县娱乐场所（游艺厅、室，舞厅）部门联合抽查
	文旅体局
	娱乐场所取得、公示相关许可证及其他情况的检查
	全县娱乐场所（游艺厅、室，舞厅）
	文旅体部门、卫生健康部门、公安部门、市场监管部门、消防救援机构
	文旅体局牵头发起、卫生健康部门、公安部门、市场监管部门、消防救援机构按职责分工负责。
	根据实时数据，按10%比例随机抽取
	2024年4月至11月
	

	
	
	卫生健康部门
	卫生状况及卫生制度的检查
	
	
	
	
	
	

	
	
	公安部门
	治安安全情况检查
	
	
	
	
	
	

	
	
	市场监管部门
	登记事项；公示信息情况检查。
	
	
	
	
	
	

	
	
	消防救援机构
	消防安全情况检查
	
	
	
	
	
	



